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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3         证券简称：联环药业       公告编码：2022-008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了《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相关公告及

文件；2019 年 5 月 17 日，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江苏金茂化工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收到的扬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扬国资[2019]55 号），扬州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

等议案，同意对《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和《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中部分内容进行修订。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审批程序 

1、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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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

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 4月 30日至 2019年 5 月 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公告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

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公司于 2019年 5月 15日公告了监事会发表的《监事会关

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 年 5 月 17 日，公司披露江苏金茂化工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到的扬

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扬州市国资委”）《关于同

意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扬国

资[2019]55 号），扬州市国资委原则同意联环药业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4、2019年 6月 5日，联环药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 

5、2019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7、2019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

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1.5 万股，回购价格为 4.172

元/股。同日，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0年 1月 13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0年 3月 11日，公司完成了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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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2年 1月 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

等议案，同意对《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和《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中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背景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于2019

年4月制定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在设置业绩指标时，公司基于未来3年生产经

营稳定的假设，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状况，结合公司行业地位、业务规模、

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战略等实际情况以及对行业发展前景所作的合理预期，在激

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下，设置了综合每股收益、净利润增长率及现金分红比例的

完善的指标体系。 

鉴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拟回购

注销，公司结合目前外部客观环境变化和公司实际情况分析，近两年，医药行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为了充分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

机制，拟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 

三、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内容 

修订前：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修订后：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72 个月。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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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7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修订前：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二个解锁期 

2021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36元；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相比2018年不低

于51.93%（对应2021年净利润绝对值为11125.51万元）；且上述指标

都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1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30%。 

第三个解锁期 

2022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42元；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相比2018年不低

于74.66%（对应2022年净利润绝对值为12789.88万元）；且上述指标

都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2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30%。 

修订后：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二个解锁期 

2022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36元；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相比2018年不低

于51.93%（对应2022年净利润绝对值为11125.51万元）；且上述指标

都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2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30%。 

第三个解锁期 

2023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42元；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相比2018年不低

于74.66%（对应2023年净利润绝对值为12789.88万元）；且上述指标

都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3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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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根据 Wind 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技”上市公司，选

取主营类型相近、资产运营模式类似的 16 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行业对标企业，

对标企业名称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1 002566.SZ 益盛药业 

2 002898.SZ 赛隆药业 

3 002107.SZ 沃华医药 

4 603229.SH 奥翔药业 

5 300110.SZ 华仁药业 

6 600080.SH 金花股份 

7 002198.SZ 嘉应制药 

8 603222.SH 济民制药 

9 300636.SZ 同和药业 

10 300181.SZ 佐力药业 

11 300436.SZ 广生堂 

12 002750.SZ 龙津药业 

13 300573.SZ 兴齐眼药 

14 300534.SZ 陇神戎发 

15 603963.SH 大理药业 

16 000590.SZ 启迪古汉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

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修订后： 

根据 Wind 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技”上市公司，选

取主营类型相近、资产运营模式类似的 33 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行业对标企业，

对标企业名称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1 300573.SZ 兴齐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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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0181.SZ 佐力药业 

3 002566.SZ 益盛药业 

4 002898.SZ 赛隆药业 

5 002107.SZ 沃华医药 

6 603229.SH 奥翔药业 

7 300110.SZ 华仁药业 

8 600080.SH 金花股份 

9 002198.SZ 嘉应制药 

10 300636.SZ 同和药业 

11 300436.SZ 广生堂 

12 002750.SZ 龙津药业 

13 300534.SZ 陇神戎发 

14 603963.SH 大理药业 

15 000590.SZ 启迪药业 

16 688566.SH 吉贝尔 

17 603896.SH 寿仙谷 

18 002644.SZ 佛慈制药 

19 833266.BJ 生物谷 

20 605116.SH 奥锐特 

21 300016.SZ 北陆药业 

22 002166.SZ 莱茵生物 

23 002880.SZ 卫光生物 

24 002907.SZ 华森制药 

25 300584.SZ 海辰药业 

26 603439.SH 贵州三力 

27 300434.SZ 金石亚药 

28 605199.SH 葫芦娃 

29 002365.SZ 永安药业 

30 600624.SH 复旦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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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002923.SZ 润都股份 

32 603998.SH 方盛制药 

33 002550.SZ 千红制药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

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除上述修订外，《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基于上述文件制定之时的情况做出。公司

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江苏联环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的相关

内容已同步修订。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2日 

 


